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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证券代码：600610        A 股证券简称：中毅达         编号：临 201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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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有关董事会决议事项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7月 29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董事会决议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6】0899号，详见公司于 2016年 7月 31日披露的《上海中

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有关董事会决议事项问询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66），现对问询函所涉及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对于前述拟聘任高管人员议案，董事陈国中投了反对票，

其反对理由为与拟聘任方从未取得联系，从未见面沟通交流，且认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何晓阳等人与陈飞霖、李厚泽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相关公司存在股权质押关系。

其他 8位董事弃权的理由也是对拟聘任方不了解、需进一步审核等。 

请公司董事会披露对前述高管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包括提名人、提名理由、

候选人选择和资格审查过程等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说明

提名程序是否合规。 

公司回复：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副总经

理由总经理提名，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总经理任鸿虎先生提名李厚泽先生、

陈飞霖先生、谭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提名理由如下： 

1、李厚泽先生拥有丰富的企业投融资经验，认为李厚泽先生的投融资工作

经验适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2、陈飞霖先生拥有丰富的工程、项目实施及企业管理经验，适合公司目前

开拓 PPP 项目的经营需要。 

3、谭勇先生拥有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认为谭勇先生适合公司企业管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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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审阅了三名副总经理候选人的

简历，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

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将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董事陈国中先生在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提出反

对意见，其理由是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晓阳等人与陈飞霖、李厚泽作为法定代

表人的相关公司存在股权质押关系。公司董事会成员对上述事宜事先并不知晓，

基于董事陈国中先生提出的理由，出于审慎原则，认为需进一步核实相关事宜。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

体董事过半数通过，董事会审议的《关于聘任李厚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陈飞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谭勇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未获通过。 

前述高管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及董事会议事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二、2016年 6月 2日，公司公告称，董事马庆银、监事谢若锋等 11名

董监高人员向公司提出辞职。此前的 5月 24 日，公司公告称，董事长、总经理

刘效军以及公司副总经理、董秘、财务总监林旭楠申请辞职。 

请公司董事会结合前期董监高人员的变动以及此次聘任高管议案未获通过

的情况，核实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公司治理隐患，前述事

项是否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回复： 

公司 2015年业绩亏损，未达预期，公司于 2016 年 5月 25日、2016 年 6月

2日公告了前期部分董监高人员分别因个人原因、工作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申请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详见公告：临 2016-036、临 2016-042、临 2016-043），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前期董事、监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低于法定人数，公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增补了董事、监事候选人并聘任高管，2016年 6

月 28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增补董事、监事的议案。公

司在前期董监高人员变动后及时进行了增补工作，公司董事、监事已达到法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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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存在治理隐患。 

本次聘任高管议案未获通过的情况因董事会成员对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晓阳

等人与陈飞霖、李厚泽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相关公司存在股权质押关系事先不知晓，

基于审慎原则，认为需进一步核实相关事宜。 

公司除于 2016年 7月 29日披露了关于收购福建上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1%

股权事宜（（详见公告：临 2016－062）和关于签署贵阳市观山湖区产业园区建

设项目 PPP 合作框架协议事宜（详见公告：临 2016－063）外，不存在尚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公司正积极推进前述事项。前期董监高人员变动以及此次聘任高

管议案未获通过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也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晓阳先生核实，不存在尚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大申股权被质押事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问题三、公告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晓阳等人将所持公司控股股东大申集

团有限公司的股权进行质押融资，同时，何晓阳称“如出现借款合同不能正常履

行的情况，本人有能力履行该等质押相关的还款义务，本人会按约定履行还款义

务，不存在因本人未履行还款义务而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风险”。 

请公司董事会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一步核实，此次董事会审议的高管

候选人陈飞霖、李厚泽和谭勇与前述股权质押融资债权人的关系，前述相关质押

融资过程中是否存在关于对上市公司的人员安排或控制权变动安排等协议约定。

如存在，请披露具体内容。 

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7月 29日、8月 1日发函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何晓阳先生进一步问询此次董事会审议的高管候选人李厚泽先生、陈飞霖先生和

谭勇先生与前述股权质押融资债权人的关系，相关质押融资过程中是否存在关于

对上市公司的人员安排或控制权变动安排等协议约定及 2016年 8月 1日媒体报

道《“妖股”中毅达副董事长“自曝家丑”全资子公司管理混乱》、《中毅达实

控人恐生变“中技系”掌控者成清波卷土重来？》两篇文章，文中提及《框架协

议》、《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上市公司高管大换血、上市公司实控人或变更

等相关内容及情况。请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一步核实并对相关内容进行说明。 

    公司于 2016年 8月 2日收到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回函，具体内容如下： 

    大申集团回复： 



 

 4 

一、关于“贵公司股权被股东质押融资，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是

否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我司股权被股东质押融资，不存在尚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影响上市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 

我司股东何晓阳先生股权质押具体情况为： 

1、2016 年 6 月 6 日，何晓阳先生将其持有的 20.2230%质押给贵州贵台实

业有限公司； 

2、2016 年 6 月 6 日，何晓阳先生将其持有的 30.3346%质押给深圳万盛源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上述股权质押均属于股东正常经营行为，且质权人分属不同主体，每一

质权主体享有质权的股份均未超过 50%。上述质押不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我司股东的股份质押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安排或控制权变动安排，不存在尚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关于“董事会审议的高管候选人陈飞霖、李厚泽和谭勇与前述股权质押

融资债权人的关系，前述相关质押融资过程中是否存在关于对上市公司的人员安

排或控制权变动安排等协议约定”。 

根据我司向深圳万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了解的情况，李厚泽先生已于

2016年 3月 10日向该公司辞去法定代表人等职务，并且不再参与该公司的任何

经营管理事务。深圳万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贵州贵台实业有限公司无关联关

系。 

陈飞霖先生、谭勇先生与贵州贵台实业有限公司、深圳万盛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有关协议及协议安排内容说明。 

1、关于 2016年 8月 1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妖股”中毅达副董事长“自

曝家丑”全资子公司管理混乱》中所提及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三》和《补充协议四》，该等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并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2、关于 2016年 8月 1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毅达实控人恐生变“中技系”

掌控者成清波卷土重来》中所提及《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协

议相关内容不属实，我司未签署该等协议。我司股权不存在报道中所称的股权转



 

 5 

让事宜。 

3、关于 2016年 8月 1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毅达实控人恐生变“中技系”

掌控者成清波卷土重来》中所提及《关于确认中毅达股票份额的协议书》及协议

相关内容不属实，不存在我司股权转让事宜，何晓阳未签署过该等文件。 

四、媒体报道提及“框架协议约定上市公司高管大换血”，是否与上市公司

2016年 5月 24日和 6月 2日公告，董事刘效军、监事谢若锋、董秘、财务总监

林旭楠等 11名董监高人员向公司提出辞职有关。 

媒体报道提及“框架协议约定上市公司高管大换血”的内容不属实，我司既

不存在股东股权转让事宜，也不存在因股权转让导致上市公司董监高发生变更的

情况。上市公司 2016 年 5 月 24 日和 6 月 2 日公告，董事刘效军、监事谢若锋、

董秘、财务总监林旭楠等 11 名董监高人员向公司提出辞职属上市公司正常人事

变动所致。 

五、媒体报道提及“上市公司实控人或变更”，是否存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已发生变化的情形。 

媒体报道提及“上市公司实控人或变更”不属实，何晓阳先生持有我司

50.56%的股权，我司持有上市公司 24.84%的股权，我司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何晓阳先生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何晓阳回复： 

一、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的问题。 

本人持有大申集团 50.56%的股权，大申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24.84%的股权，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大申集团，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本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人的股权质押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与各质权人的质押过程中不存在关于对

上市公司的人员安排或控制权变动安排等协议约定，上述质押不影响上市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不存在尚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有关协议及协议安排内容说明。 

    1、关于 2016年 8月 1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妖股”中毅达副董事长“自

曝家丑”全资子公司管理混乱》中所提及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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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三》和《补充协议四》，该等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并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2、关于 2016年 8月 1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毅达实控人恐生变“中技系”

掌控者成清波卷土重来》中所提及《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协

议内容不属实，本人未与报道所称的主体签署该等协议。本人股权不存在报道中

所称的股权转让事宜。本人没有通过签订报道中所称的《框架协议》、《框架协

议之补充协议》对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进行人事安排，本人从未对上市公司的人

事安排进行干预。 

     3、关于 2016 年 8 月 1 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毅达实控人恐生变“中技

系”掌控者成清波卷土重来》中所提及《关于确认中毅达股票份额的协议书》不

属实，本人未签署过该等文件。 

 

关于 2016年 8 月 1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妖股”中毅达副董事长“自曝

家丑”全资子公司管理混乱》中所提及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补充

协议三》和《补充协议四》。 

根据媒体报道上述协议提及内容主要为陈国中、陈碰玉将其二人持有的厦

门中毅达 100%股权以中纺机 7691.2万股股份(每股 9.72元)的对价转让给大申

集团；推荐陈国中担任中纺机的董事及总经理；大申集团应向厦门中毅达提供的

流动资金；2014年未完成业绩后的补偿约定等。上述协议均未披露，公司已要

求相关方提供上述协议，8月 4日前披露上述协议内容。 

 

上述公告内容已经董事沈新民、任鸿虎、杨永华、方文革、庞森友、李春

蓉、赵金鹏、刘名旭、张伟、常姗姗签署同意。 

    截止目前，尚未收到董事陈国中签署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8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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